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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四届董

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11月1日以传真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

知，于2015年11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，实际

收到有效表决票9份，其中董事王会臣、孙大岩、高宝玉、王杰祥以

通讯表决方式参会。会议由董事长夏春良先生主持。会议的召开符合

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所做决议合法有效。与会董

事经认真审议，通过如下议案：   

一、《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》 

该决议9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由于近期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，综合考虑目前的融资环境、

融资时机、发行成本及全体股东利益，经公司慎重研究，并与认购对

象、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交流，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。 

具体内容详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《山东宝莫

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》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

二、《关于解除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》  

该决议9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由于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因此将解除与各认

购对象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并与除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之外的 9 名认购对象分别签署《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

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

议》。 

同时，公司已依照《合同法》的规定及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的约定

向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发出了《关于解除<山东宝莫

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

购协议>的通知》,该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根据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第8.3条约定及《合同法》第九十四条、

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公司决定与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解

除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；《股份认购协议》将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

公开发行终止事项之日或该通知送达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之日（以后发生日期为准）解除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《关于签署<关于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00%

股权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之终止协议>的议案》 

该决议9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同时，与一龙恒业全

体股东分别签署《关于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00%股权



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，该终止协议自各签署方

盖章签署后成立，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《关于签署<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

盈利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》 

该决议9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并终止《一龙恒业股

权收购协议》，为此，公司将与一龙伟业签署《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

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盈利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，该终止协议自

各签署方盖章签署后成立，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《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该决议9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

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 

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

  




